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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文件  

《2003 年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  

政府對法案委員會意見的回應  

目的  

 本文件說明政府當局就議員在法案委員會於六月十六、二十及二

十三日的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 

緩減賭博有關問題的教育措施範圍  

2. 因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會考慮把妥善理財包括在預防賭博有關

問題的公眾及學校教育計劃中。這個計劃會由為賭博有關措施而設的

專用基金資助。 

規範足球博彩打擊非法足球賭博的成效  

3. 一位議員詢問政府可否提供統計數字及証據去說明規範足球博彩

打擊非法足球賭博活動的成效。由於規範足球博彩的建議尚未落實，

我們認為在現時要提供統計証據以說明其成效並不可行。但我們認為

我們所建議就規範足球博彩設立的監管制度（向毛利徵稅，投注項目

的充足彈性，及一個完善的監管制度以保障投注者利益）可以把對足

球博彩的大量需求從非法渠道納入受監管渠道。規範足球博彩實施

後，我們會在監察及評估規範足球博彩達致其預計成效時考慮所有有

關事實及情況。 

規範足球博彩和形成問題及病態賭博行為的關係  

4. 一位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對規範足球博彩和形成問題及病態賭博行

為的關係。我們認為兩個議題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亦應分開處理。 

5.  對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的需要並非因為推行規範和監管足球
博彩的建議而引起。現存多種賭博活動都有機會令賭徒出現問題，而

足球博彩只是其中一樣。規範和監管足球博彩建議的主要目的是把現

時對賭博活動的存在需求從非法納入受監管途徑。我們並非引進一種

新的賭博活動或為其製造需求。正如以上所述，我們的建議是為了紓

緩（而非加劇）因非法賭博猖獗而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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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一方面，與賭博有關的問題是一個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我們

同意有需要推行措施預防和緩減這些問題。正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已

決定成立一個專用基金，以推行有關措施。不論規範和監管足球博彩

的建議是否或何時落實，我們都會進行有關工作，各項的措施將在

2003年中開始推出。 

投注處所的開放時間  

7. 議員要求政府就將來規範足球博彩的投注處所的開放時間提供資
料。現時，香港賽馬會（賽馬會）的場外投注站（投注站）在夜馬舉

行時開放至晚上 11 時 15 分，我們從賽馬會得悉其計劃在將來規範足
球博彩開始運作時，開放其投注站至晚上 11 時 30 分以接受足球博彩
的投注。我們認為這個安排可以接受，因為這樣不會對周圍的民居構

成額外滋擾。正如我們之前的回應中提及，投注處所的運作時間會在

規範足球博彩和獎券的牌照中列明。在將來如需要把投注處所的運作

時間延長至超過 11 時 30 分，則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局長）按個別
情況逐一考慮，而我們會因應情況徵詢有關的地區團體，包括區議

會。 

博彩稅  

8. 議員要求政府提供一個流程圖以說明根據條例草案提議的規範

足球博彩的博彩稅計算辦法，一個有關的圖表已列於附件 A 供議員參
閱。 

新加入的第 6Z條  

9. 有議員認為建議新加入的第 6Z 條現時的字眼會令上訴委員會在
裁定局長的施行罰款決定與有關不遵守事件不相稱及合理時，不能改

變局長所施加的罰款。我們認為上訴委員會並非不能這樣處理有關上

訴，而在其他法例中亦有與新建議加入的第 6Z 條相似的條文，例如
電訊條例（香港法例第 106章）的第 36C條。 

備存紀錄的規定  

10. 有議員認為違反第 6ZF(1)就規範足球博彩和獎券備存紀錄規定
的懲罰可能過輕。我們同意為加強阻嚇作用，有關罰款應該提高至第

6 級（即 100,000 元），這亦可把罰款的金額和稅務條例（香港法例
第 112章）的類似罪行的刑罰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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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守則  

11.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應否就發出和更改實務守則設上訴渠道，
以及就發出實務守則的公眾參與提供資料。根據新建議加入的第 6X
章，局長可就如何遵守發牌條件作出指引。實務守則是一項用以向持

牌機構就如何遵守發牌條件提供指引的行政措施。如果持牌機違反實

務守則，而局長覺得這相當於違反發牌條件而決定對持牌機構作出懲

罰，持牌機構可以針對該決定向上訴委員會作出上訴。我們不認為有

需要就實務守則的發出和更改提供上訴渠道。  

12. 建議成立的博彩事務委員會（將改稱足球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
會）將就發牌及監管事宜向局長提出意見，而發出實務守則應屬該委

員會的範疇。這可確保實務守則的制訂受公眾監管。而我們亦會在發

出實務守則時按需要徵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而和規範足球博彩

獎券的發牌條件一樣，已發出的實務守則將會為公開資料。 

適當人選  

13. 一位議員認為一個持牌機構的建議董事，主要人員及控制人是否
有參與海外收受賭注者的運作或持有其股權應該作為決定其是否適當

人選的準則，原因是這可能會與其在香港經營足球博彩業務構成利益

衝突。我們同意局長在考慮持牌機構及其有關人士是否適當人選時應

把利益衝突列為考慮之列。有關的委員會階段修訂已呈交議員考慮。 

向未成年人派發投注彩票  

14. 一位議員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指出應把向未成年人士派發投
注彩票列為刑事罪行，以增加對以送贈作為向未成年人士售賣投注彩

票的掩飾的阻嚇作用。我們認為基於下列原因把向未成年人士派發投

注彩票列為刑事罪行並不恰當： 

(a) 以送贈作為售賣投注彩票的掩飾應該屬於售賣投注彩票的
罪行的舉証問題； 

(b) 除持牌機構及其代理人外，根據建議加入的第 6R 條，售賣
投注彩票經已是一項罪行，而有關的罰款額已建議提高至

第 5 級（即 50,000 元）。我們認為這對售賣投注彩票已有
足夠的阻嚇作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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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其中一項發牌條件，持牌機構不可向未成年人士派發
彩金。這會使未成年人士難以透過向第三者購買投注彩票

而下注。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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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圖表以說明規範足球博彩的博彩稅計算  

 

1/9 5/9  （5/9後的六十天）
4/11 

10/11 

         

投注$100 
 
 

 (A) 

賽事完結彩金

$80變為須派發 
 

(B) 

 在 5/9變為須派發的
彩金$20未被領取 

 
(C) 

未被領取的

彩金$10向
投注者派出  

(D) 

     

第 6I條  第 6J條 

       

對沖投注$5 

 
(F) 

從對沖投注所

得的彩金$10 

(E) 

   

     

第 6J條    

 

淨投注金收入 = (A-B) + (C-D) + (E-F) 

 = (100-80) + (20-10) + (10-5) 

 = 35 

 



 

     

 

 

條條條條文文文文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1) 凡任何持牌㆟沒有遵從— 

(a) 任何牌照條件； 

(b) 本條例的條文或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的條文；或 

(c) 局長根據第36AA(1)或36B(1)(a)條就該持牌㆟發出的任何指示， 

則局長可藉致予該持牌㆟的書面通知，規定該持牌㆟向政府繳付該通知書所指明的罰款。 (由
2000年第36號第23條修訂) 
(2) 凡第36B(1)(b)條所述種類的㆟沒有遵從局長根據該條就該㆟發出的任何指示的規定，局長可
藉發給該㆟的書面通知，規定該㆟向政府繳付該通知書所指明的罰款。 (由2000年第36號第23條
修訂) 
(3) 根據第(1)或(2)款施加的罰款― 

(a) 於初次如此施加時，不得超逾$200000； 

(b) 於第㆓次如此施加時，不得超逾$500000；及 

(c) 於其後任何㆒次如此施加時，不得超逾$1000000。 (由2000年第36號第23條修
訂) 

(3A) 在不損害第(3)及(3B)款的原則㆘，如持牌㆟違反任何牌照條件或本條例的條文或根據本條
例訂立的規例的條文，或違反任何指示，局長可藉發給該持牌㆟的通知，規定該持牌㆟— 

(a) 按該通知所指明的方式向公眾、某特定㆟士或某類別㆟士，披露該通知所指
明的資料或所指明類別的資料，而該等資料是與該項違反有關而且屬持牌㆟管
有或持牌㆟可以取覽的； 

(b) 按該通知所指明的方式、時間及條款自費在報章㆖刊登更正啟示，而就此而
言，局長可指明的事情㆗包括須於哪份報章刊登啟示、所採用的語文、刊登啟
示的日子、啟示的內容以及啟示在報章㆗的大小與顯眼程度。 (由2000年第36號
第23條增補) 

(3B) 如局長認為若果他根據第(3)款施加罰款，就第(1)款提述的違反行為而言並不足夠— 

(a) 則局長可— 

(i) 在該違反行為作出後的3年內；或 

(ii) (如局長在該違反行為作出後的3年內知悉該違反)在他知悉該違反後的3
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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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106 標題： 電訊條例 憲報編號： 36 of 2000
條： 36C 條文標題： 局局局局長長長長或或或或法法法法院院院院可可可可施施施施加加加加罰罰罰罰款款款款 版本日期： 16/06/200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兩個限期㆗以較遲屆滿者為準)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及 

(b) ㆒經有該項申請提出，在不損害本條例的條文或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的條
文或任何牌照條件所賦予局長的權力的原則㆘，原訟法庭可向作出該違反行為
的持牌㆟施加罰款，所施加的罰款為$10000000，或㆒筆不超過該持牌㆟於作出
該違反行為的期間在有關電訊市場的營業額的10%的款額，兩者以較高者為準。 
(由2000年第36號第23條增補) 

(4) 局長不得根據本條施加罰款，除非相對引致該罰款的沒有遵從㆒事或㆒連串沒有遵從之事而
言，該罰款在該個案的整體情況㆘屬相稱及合理的。 (由2000年第36號第23條代替) 
(5) 除非局長信納有關持牌㆟或有關的㆟已獲給予合理機會，以遵從局長擬應用第(1)、(2)或(3A)
款所涉的牌照條件、本條例的條文或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的條文或有關指示的規定，否則第
(1)、(2)或(3A)款不適用於該持牌㆟或該㆟(視屬何情況而定)。 (由2000年第36號第23條代替) 
(5A) 根據本條施加的罰款可作為欠政府的民事債項追討。 (由2000年第36號第23條增補) 
(6) 根據本條施加任何罰款，就任何牌照而言，不得解釋為影響第34(4)條的施行。 

(7) 局長在根據本條向某持牌㆟或有關的㆟施加制裁之前，須給予他合理機會作出申述，而局長
在決定是否施加該制裁之前，須考慮所有作出的申述。 (由2000年第36號第23條增補) 

(由1993年第38號第7條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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